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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

 

火电厂氮氧化物防治技术政策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1 总则 

1.1 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，防治火电厂氮

氧化物排放造成的污染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，保护生态环境，促进

氮氧化物控制技术进步，实现火电氮氧化物控制目标，制定本技术

政策。 

1.2 本技术政策适用于燃煤发电和热电联产机组氮氧化物排放

控制。燃用其它燃料的发电和热电联产机组的氮氧化物排放控制，

可参照本技术政策执行。 

1.3 本技术政策控制重点是长江三角洲、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

地区以及各省会城市的 300MW 及以上燃煤发电和热电联产机组的氮

氧化物排放。同时鼓励上述地区对 300MW 以下和其它地区的燃煤发

电和热电联产机组的氮氧化物排放控制。 

1.4 加强电源结构调整力度，加速淘汰 100MW 及以下燃煤凝汽机

组，继续实施“上大压小”政策，积极发展大容量、高参数的大型

燃煤机组和以热定电的热电联产项目，以提高能源利用率。 

1.5 倡导合理使用燃料与污染控制技术相结合、燃烧控制技术

和烟气脱硝控制技术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措施，以减少燃煤电厂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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氧化物的排放。 

1.6 按照补偿治理成本的原则，提高氮氧化物排污费的征收标

准，组织开展氮氧化物治理电价补助的试点及推广。有条件的地区

和单位可实行氮氧化物排污交易。 

2 控制技术的选择原则 

2.1 燃煤电厂氮氧化物控制技术的选择应因地制宜、因煤制宜、

因炉制宜，依据技术上成熟、经济上可行及便于操作来确定。 

2.2 低氮燃烧技术应作为燃煤电厂氮氧化物控制的首选技术。 

2.3 当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后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达标或不满

足总量要求时，应建设烟气脱硝设施。 

3 低氮燃烧技术 

3.1 发电锅炉制造厂及其它单位在设计、生产发电锅炉时，应

配置高效的低氮燃烧技术和装置，以减少氮氧化物的产生和排放。 

3.2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燃煤电厂，应选择装配有高效低氮燃

烧技术和装置的发电锅炉。 

3.3 在役燃煤机组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达标或不满足总量要求

的电厂，应制定低氮燃烧技术改造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 

4 烟气脱硝技术 

4.1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燃煤电厂应配置烟气脱硝设施，并与主

机同时设计、施工和投运。 

4.2 对在役燃煤机组已进行低氮燃烧技术改造的电厂，当其氮氧

化物排放浓度仍不达标或不满足总量要求时，应进行烟气脱硝改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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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烟气脱硝技术主要有：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（SCR）、选择

性非催化还原技术（SNCR）、选择性非催化还原与选择性催化还原联

合技术（SNCR－SCR）及其它烟气脱硝技术。 

4.3.1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燃煤机组，宜选用 SCR；小于等于 600MW

时，也可选用 SNCR－SCR。 

4.3.2 燃用无烟煤或贫煤且投运时间不足 20 年的在役机组，宜

选用 SCR 或 SNCR－SCR。 

4.3.3 燃用烟煤或褐煤且投运时间不足 20 年的在役机组，在采

用低氮燃烧技术后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达标或不满足总量要求时，

宜选用 SNCR 或考虑其它烟气脱硝技术。 

4.4 烟气脱硝还原剂的选择 

4.4.1 还原剂的选择应综合考虑经济、安全、环保等多方面因素。 

4.4.2 选用液氨作为还原剂时，应符合《重大危险源辨识》

（GB18218）及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）中的有关规定。 

4.4.3 位于人口稠密区的烟气脱硝设施，宜选用尿素作为还

原剂。 

4.5 烟气脱硝二次污染控制 

4.5.1 SCR 和 SNCR－SCR 氨逃逸控制在 2.5mg/Nm
3
（3ppm）以下；

SNCR 氨逃逸控制在 8 mg/Nm
3
（10ppm）以下。 

4.5.2 失效催化剂应尽可能采用再生处理，无法再生的失效催化

剂可按《危险废物安全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8）的要求进行

填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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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新技术的开发应用 

5.1 鼓励高效低氮燃烧技术的开发和应用。 

5.2 积极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烟气脱硝技术及多种污染物

协同脱除核心技术的研发和示范工程建设。 

5.3 鼓励高性能催化剂原料、新型催化剂、失效催化剂再生及安

全处置技术的开发和应用。 

6 运行管理 

6.1 燃煤电厂应采用低氮燃烧优化运行技术，以充分发挥低氮燃

烧装置的功能；建立、健全烟气脱硝设施的日常管理制度；设立运

行检修规程和台账等强化氮氧化物控制的运行管理措施。 

6.2 氮氧化物控制技术和装备的制造企业应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

力，掌握核心技术，实现技术装备的自行设计、自行制造和自行安装

调试，促进氮氧化物控制技术和装备的国产化、标准化体系建设。 

6.3 各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氮氧化物控制技术和装备

的运行监督，已建的氮氧化物在线连续监测装置应与环保行政主管

部门的管理信息系统联网，进一步做好烟气脱硝工程建设技术规范

的制定和试点工作。 

 


